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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犯罪学及其研究对象

一、犯罪学是关于研究犯罪的学问的学科

“犯罪学”一词，由“犯罪”和“学”两个词语组成。“学”有

动词和名词之分。动词的学和习连用时，其词意包含领悟、掌握、

吸收、模仿诸意；习则包括重复、练习、复记、复忆诸意，具有

反复记忆的意思，如反复模仿、练习技术、学习本领等等。名词

的学含意更为广泛，如学问、学术、学识、学科等等。学问是指

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学术是指学理与技术。学识是指

学术上的修养。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划分的门类，例如自然科

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经济

学、史学、法学、哲学等等。“犯罪”一词是指触犯行为规范、危

害社会的严重破坏性恶行，它与学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反映犯

罪方面系统知识的学科。因此，犯罪学就是反映阐述犯罪问题系

统知识的学科。

“犯罪学”一词是法国人托皮纳尔首先提出来的，第一个用其

作为书名的是意大利实证派犯罪学家加罗法洛 年出版，他于　

了世界上第一本《犯罪学》。

第一章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学

科地位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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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简要地回答可以概括为三个部

分，即一是犯罪现象；二是犯罪原因；三是犯罪预防。现就这三

部分问题分别作些简要的分析。

（一）犯罪现象。

犯罪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人们从哲学知识中知道，现

象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露，一般是人的感官能直接感

觉到的，是事物比较表面的、零散的和多变的方面。譬如，物理

现象表现为事物的形体、形状、声音、色彩、气味、硬度、光洁

度、重量、质量、数量、膨胀、收缩、延伸、扩展等等；化学现

象有化分、化合、溶解、饱和等等；生化现象有繁殖、生长等等。

上述这些现象均属自然现象，而社会现象则有社会的变迁、变革、

社会解组、经济危机、战争、和平、动乱、政治、经济、文化、法

律、宗教、道德等等。犯罪现象是社会现象中的一种，它同其他

社会现象有时具有某种复杂的关系，如直接关系、间接关系、相

关关系等等。社会现象也不完全与自然现象无关，只是在其本质

上有区别，它也受自然现象的影响，并存在着相关联的关系。比

如抗灾活动，就其活动的本质乃是社会性的，但灾害的发生却是

自然性的，如果无灾害发生，抗灾这种社会活动也就不能出现。因

此，社会现象并不是与自然现象完全没有关系的现象。由此推论，

犯罪现象也是一种与某些自然现象具有一定关联关系的社会现

象。这就是我们在研究犯罪原因时要研究犯罪人生理因素与自然

环境中的季节、气候、时空条件等因素的原因。任何现象都有真

相和假象之分，真相真实地反映事物本质的一些方面，假象虚假

地反映事物本质的一些方面。就是说假象是颠倒地、歪曲地反映

着事物的本质。假象往往由人们的错觉引起，所谓“玉兔东升，金

鸟西坠”就是真相和假象并存的反映，前者是真相，后者是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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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太阳东出西落似乎围着地球旋转，但是真实的情况则是

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月亮则相反，它是地球的卫星，它围绕地球

的旋转却是真相。现象又有常态和变态之分。常态现象是一般条

件下的现象，变态现象则是特殊条件下的现象。如水有三态变化，

在不同温度下有不同的形态，常温下它是水，高温下它是汽，高

寒下它是冰。这三种形态又各有特点，如水的流淌趋动，汽的飘

浮升腾，冰的凝固光滑，等等。

我们说犯罪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

社会现象呢？

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是它产生在什么样性质

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什么样社会的现象。二是它自身的

性质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对客观世界起什么样的作

用。

首先，犯罪现象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阶级社会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没有犯

罪现象。在将来人类社会消灭了阶级，国家消亡以后实现了共产

主义时，人类社会就出现第二个无阶级社会，那时也将没有犯罪

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犯罪现象产生和存在的观点。

其次，犯罪现象是对客观世界起破坏作用的社会现象。这是

从犯罪现象自身性质来回答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危害社会的现

象。这种现象是阶级社会本质比较表面的、零散的和多变的外在

表露，是阶级社会本质的外在表征之一。同时，犯罪现象又是一

种个人或群体的行为。也就是说它是由无数个犯罪行为构成的，所

以这种现象涉及犯罪人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

研究犯罪现象既要研究它自身的结构、形态、性质和特征，又

要研究它同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和关联，分析它们之间的相

互作用与影响，以获取对它的正确认识，这有助于揭示它的本质

和规律。所以，犯罪学要研究犯罪现象，把犯罪现象列入其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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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之中。

（二）犯罪原因。

研究犯罪原因是研究犯罪现象的相关关系，也是研究犯罪现

象的继续。研究犯罪原因是为了知晓犯罪是怎么样发生的，为什

么会发生，为什么要发生？因此，研究犯罪原因实质上是研究犯

罪现象的进一步深入和延伸。虽然如此，但二者又并不是一回事，

因为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为因，一为果。果发生于因，因

孕育着果。犯罪原因是引起犯罪现象发生的事物，它是犯罪现象

发生的致果之因。虽然果中也包含着部分因的成分，但它仅仅表

现为成分而已，即仅仅表现为内在因素。只有它，还不能使犯罪

发生，也就是说，它还不是完整的犯罪原因。只有它同外在因素

（外因）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引起犯罪发生的完整原因。由此可见，

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如果单独存在，都不是完整的犯罪原因。正

像一部机器，各种部件如不组装起来，它就不能运转，只停留在

材料和部件的状态，还不能用来生产，它的生产功能还没有形成。

所以，犯罪原因是犯罪主体内外两种因素有机结合的复合物，这

也证明了恩格斯所说的“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的真理性。

因为内因和外因的相互结合，也就是二者的相互作用的表现。

为什么说研究犯罪原因是研究犯罪现象的继续，二者之间又

存在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一种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犯罪原因是

犯罪现象发生的前提、基础和根据。没有犯罪原因，犯罪现象就

不会发生。这好比一粒种子，它要萌生，首先就需要有自身的生

长机能，其次还需要有阳光、雨露和空气等外部条件。这些因素

都是种子萌生的必要条件，缺了任何一种，种子都不会萌生。这

几种因素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发生了相互作用，就成了种子萌生

的原因。犯罪现象是由犯罪主体造成的，犯罪主体自身存在的导

致犯罪的因素与犯罪主体之外刺激、助推犯罪发生的因素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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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构成了完整的犯罪原因，就会促使犯罪发生。犯罪主体之外

的因素，即犯罪的外因，种类很多，但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触

发犯罪产生的直接因素，助推犯罪出现的条件因素和其他有助于

犯罪发生的辅助因素。这些因素同犯罪主体自身的犯罪因素相互

作用，形成合力，就能造成犯罪的发生。

探索犯罪原因是制定预防犯罪对策和提出控制犯罪发生及治

理犯罪的前提、基础、出发点与根据，是使预防犯罪的对策、措

施具有科学性、有效性的根本保障。消除犯罪原因是防治犯罪的

根本途径。所以，犯罪学要把犯罪原因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列入

学科的研究范围。

（三）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主要是研究预防犯罪的理论、方略等方面的问题。

至于 犯罪预具体的预防方法、措施，则是犯罪学的分支学科

防学专门研究的问题。那么，犯罪学为什么不详细研究犯罪预防

的具体方法、措施呢？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其基础理论学科的性

质决定的。

犯罪预防是犯罪学研究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的根本目的和归

宿，因为人们研究犯罪的目的就是要有效地防止犯罪发生、治理

犯罪，消除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减少和消灭在这方面的社会

损失。可见犯罪预防很重要，所以，犯罪学将其列入学科的研究

对象之中。

第二节　　犯罪学的学科地位

犯罪学的学科地位，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

为学科地位不获得科学地解决，必然要严重制约学科的发展。改

革开放以来，犯罪学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在学

术领域里亦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然而由于传统观点和积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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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远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地位。其表现：一是学术界，特别

是刑法学界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犯罪学的独立地位抱有怀疑，

他们认为犯罪学只是刑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二是在犯罪学界，虽

然学者们都认为它是一门独立学科，但是关于其学科定位，也还

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基础学

科，有的认为它是应用学科，有的认为它是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

的结合，是基础性的应用学科，有的认为它是独立性的综合学科，

还有的认为它是综合性的社会学科。

应该看到，上述提法，有些具有合理因素，对我国犯罪学的

发展起了某些推动作用。但是，在起推动作用的同时，由于都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又影响了犯罪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影

响了实际部门的决策。比如，我国的最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至

今仍把犯罪学列入三级学科，列为刑法学的分支学科，在高校设

硕士研究生点时，把犯罪学作为刑法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这种情

况，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犯罪学的学科地位还缺乏应有的科学认识。

因此，学术界还有必要进行分析、探讨与论证。

首先，先说基础性的应用学科的定位。这一提法我以为存在

着某些矛盾。矛盾之一是，既然说它是一门基础性学科，那就意

味着说它所阐述的是一般原理性的学科。我们知道，原理性学科，

在学术上是属于“学”的范畴；而应用性学科则意味着阐述的是

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在学术上则属于“术”的范畴。说犯罪学是

基础性的应用学科，恰好应了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的学问中

存在的“学”、“术”不分的弊病。梁先生说：“中国的学问大半是

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而“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

学 这种弊病不除，基础理论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正如有的科。”

学家指出的那样：中国学界历来都是“重术轻学”的。由于“重

①梁漱溟著：《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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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轻学”使新中国立国半个世纪，未能出一个自然科学的“诺贝

尔奖”获得者。按照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立国 年就要出一个，

通常平均为 年。新中国立国半个世纪还没有出现诺贝尔自然科

学奖的原因，既不在于意识形态歧视（因为相同社会性质的前苏

联、捷克、波兰都获得了），也不在于地理因素（因为同属亚洲的

日本也获得了）；既不在于大河文化的没落（因为古罗马的意大利、

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的故乡埃及也得过了），也不在于贫穷、人口众

多（因为条件不如我国的印度、巴基斯坦也都获得过）；既不在于

科学队伍人数不足（我国已拥有数百万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

也不在于科学家的才不如人（在过去的短 多年中，海外华人短

就出了 位诺贝尔奖的得主）。由此看来，我国没有获诺贝尔奖的

原因虽然复杂，但主要的就是学术界存在着一贯的“重术轻学”倾

向造成的，这种倾向对我国的学术研究和科学政策都产生了不良

的影响，妨碍了我国科学在国际上应取得的地位。

“重术轻学”导致的结果是难以产生严格缜密的科学理论，使

科学理论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说：“体系是人

类智慧的集中表现。”应用研究往往是就事论事的研究，所以它很

难形成“体系”。“重术轻学”恰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重术轻

学”的表现是强调应用研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是

“知其然”的研究，而基础理论研究则是“知其所以然”的研究。

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表浅”，后者“至深”。表浅简单，强调

“会”，“至深”深奥，强调“懂”。前者揭示现象，后者揭示本质；

前者为末，后者为本。由此可见，二者在学术中的地位孰重孰轻，

不言自明。但是在目前的犯罪学研究中，却存在着本末倒置的现

象。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只热衷于强调应用性，而有意无意地

忽视了理论研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懂学与术的区

别，或者对二者的区别缺乏足够的重视。关于学与术的区别与界

定，前人早有界说。如清末的严复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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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

主行。” 又如梁启超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

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 也是强调学与术的内

涵不同，并举例说明。他说：“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

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

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

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

关系，凡百皆准此。’，

犯罪学的研究者都知道，犯罪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

犯罪学是犯罪原因学，最早的犯罪学就是狭义的犯罪学。研究犯

罪原因实际上就是研究犯罪现象产生的原理。后来，由于分支学

科的酝酿与形成，导致了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扩展，将犯罪预防纳

入其中，形成了广义犯罪学。然而，即使如此，从犯罪学姓

“学”不姓“术”的角度来看，它所研究的犯罪预防亦应沿着“发

明真理”的道路发展，而不应去阐述诸如自行车加锁、居室安装

防盗门之类浅层次的操作。

其次，将犯罪学学科定位为应用学科，更是不科学的。因为

应用学科阐述的是应用技术，目的在于实用。诚然，在犯罪学的

研究对象中包括犯罪预防，但是犯罪预防又分为理论示导和具体

操作两个层面，前者仍属阐述理论部分，故仍姓学；后者则属应

用技术部分，而姓术。将后者放在犯罪学中阐述，则有悖学科的

《犯罪预研究宗旨，也侵犯了属于术的专门学科 防学》的研

究领地。犯罪学中的另两个研究对象即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均

属认识和发现真理的层面。虽然也有应用的意义，但这种应用纯

属理论应用，它和技术操作应用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正像物理学

①严复译著：《原富》按语。
②梁 年。启超著：《学与术》，
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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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几何学的定理、公理一样，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应用。所

以，将犯罪学中的犯罪预防降格到技术层面上去研究和阐述，实

际上是降低了犯罪学的学科地位。

再次，说犯罪学是一门独立性的综合科学， 从科学意义上来

看，亦有不妥。因为独立性具有特定性的含义，凡是独立性的东

西都是特定性鲜明的东西，而综合性往往是概括性的代名词。以

我所见，目前的犯罪学大部分均属犯罪学概论，自然它的综合性

表现就特别明显。概括性之类的东西，在学术上就很难成为独立

学科。

第四，说犯罪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一提法固然不

错，但又过于笼统和抽象，仅在大学科领域中划出了边际，同时

又陷入了犯罪学概论的巢臼。而且“综合性”的缺陷又与独立性

相矛盾。因为任何一个大的学科，都是综合因素融为一体而显示

出其独立性的。融为一体，就意味着它失去了综合性。比如工业

生产要用农业、生物、矿产、化学等原材料，是综合成分，然而

没有人将其归为综合性。农业生产要用农机具、化肥、农药，还

有土地、木材、铁器，也没有人将农业归为综合性。它们都是专

业生产。再如史学，既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朝代的政治、经

济、文化、科学、法律和宗教等问题，又研究各个时期、各个朝

代的生产发展、社会变迁、人口、户籍等问题，但也无人将其归

为综合性学科。经济学、法学也同样。所以，犯罪学学科也不应

例外，将其归结为综合性学科，于理难合。

最后，关于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有些学者，特别是有些

刑法学者，认为犯罪学是刑法学的分支学科，或者认为犯罪学是

刑法学的辅助学科，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头足倒置的观点，与

马克思批判的黑格尔的哲学情形很相似。因为刑法学如果从犯罪

预防对策上来看，仅仅属于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进行处理的研究。

对犯罪发生的事实进行处理，固然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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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不是犯罪预防的全部内容，因为犯罪预防的重心在于罪前

预防，是治本的预防。刑法学对犯罪预防的作用，从其具体运作

的过程和直接目的来看，主要是治标的预防。由此可见，刑法学

研究的犯罪预防并未囊括犯罪预防的全部内容，何况它还不研究

犯罪发生的宏观原因及犯罪的整体现象。相反，从犯罪学研究的

全部对象、内容来看，如果抛开规范性，刑法学倒应该是犯罪学

的分支学科，它研究的内容仅仅属于犯罪学研究的内容中的犯罪

预防、控制和对策的那一部分。所以，我认为说犯罪学是刑法学

的分支学科或辅助学科的观点，都不具有正确性和科学性，是应

加以匡正的。

那么，犯罪学学科的科学定位是什么呢？我以为犯罪学是一

个带有学科群性质的大领域的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正像经济学、

法学、史学等学科门类一样，可以与它们并驾齐驱。比如属于一

级学科的经济学、法学、史学之中均有分支学科（二级学科、三

级学科等等）。如经济学之中有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

济学、商业经济学、物资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等。法学之中有

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婚姻法学、继

承法学等实体部门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民事诉

讼法学等程序法学。在史学中有正史、野史、 通史、断代史等等。

同样，在犯罪学中也有分支学科，如犯罪生物学、犯罪生理学、犯

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心理学、犯罪经济学、犯罪文

化学、犯罪民俗学等等。

犯罪学所以是一门带有学科群性质的大领域的社会科学的学

科门类，还由于其产生之时与法学产生之日有逆向殊途同归情形。

法学产生之初是由综合法随着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客观的需要而

逐渐分化成一批部门法学成为学科群的，它原本就包含有各种法

的成分。而犯罪学恰恰相反，它最初只产生了古典学派的一门犯

罪学，正像一棵幼芽，刚刚出土之时，只有一茎，随着阳光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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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滋润，逐渐分蘖、添枝加叶，长出了枝繁叶茂的华盖，形成了

一大学科群。由此可见，它的地位也像经济学、法学、史学一样，

理应属于一级学科。

第三节　　犯罪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项研究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采取

一定的科学方法来完成。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认为：良好的方法

能使人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

能的发挥。这话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由于正确地掌握了唯物辩

证法，才建立起他的学说的辉煌大厦；英国科学家培根发明了归

纳法，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飞速发展；法国哲学家笛卡

尔由于提出了演绎法，又推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可见方法

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它既是解决问题不可缺少的途径，又

是展现运用者个人才能的重要标志。同时，特殊方法又是解决特

殊问题的科学手段。

犯罪学作为一门大学科门类，它的研究也需要一定的方法。一

般来说，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均可分为若干层次，但归纳起

来，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一般理论方法，另一类是具体应用方

法。前者具有原理性，后者具有操作性。前者如归纳法、演绎法、

文献法等等，后者如专家法、统计法、问卷法等等。但根据研究

的需要，还可具体划分若干层面，如方法论层面、理论方法层面

和具体操作技术层面。方法论是最高层面的方法，理论方法层面

是中间层面的方法，而具体操作技术则是最低层面的方法。

一、犯罪学研究的方法论

（一）方法论的含义、唯物辩证法的要求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

意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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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含义。

犯罪学研究的方法论同其他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是一样的，它

主要是指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由认识论、逻辑推理和思

维方式等要素构成。它不具体解释各种实用方法的内容，而是揭

示人的思维方式怎样才能符合实际方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例如唯

理论和经验论；思辨分析和实证研究；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等。在

这些方法论中，犯罪学的研究适用的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

是科学的方法论，它是马克思创造的，是一切学科包括犯罪学的

理论方法和具体操作技术方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方法论。方法论是哲学的

最高反映模式，是哲学的重要内容，是理论思维的工具。掌握它

就能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认为：锻炼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

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所以，学习以往的哲

学是提高理论思维的一个重要途径。

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解释社会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论的要求有以下几点： 现

象不能脱离该现象发生的历史条件。它要从历史事件与事实和人

们的联系中寻找引起该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来作出正确的解释。

运用唯物辩证法解释犯罪这一社会现象，要求把它同实际紧密联

系起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进行科学分析和阐释，找到犯

罪的原因和治理的有效途径。例如，北宋时期的包拯，即包公，在

安徽毫县做县令时，曾经巧断过一起“牛舌案”，案情的大意是：

一天，有一个人来县衙告状，说他的牛不知被什么人割掉了舌头，

请县太爷为其作主。包公让他回去将牛杀掉，卖掉皮、肉。告状

人回去后照做了。于是就有人来告发那人杀牛。包公就断定此是

割牛舌之人，将案查清。原来北宋时，法律规定杀耕牛是犯法的，

要治罪。割牛舌人，与牛主人有仇，为了报复，而用此法陷害他。

包公利用的原理是形式逻辑中的假言判断，使案情大白。又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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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文学家宋玉，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逻辑推理相当出

色，使自己由被告变成了原告，既是一篇驳论，又是一篇绝好的

辩护词。该文说：“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

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王以登徒子

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 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

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

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

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

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

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若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

蔡；然此女登嫱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

头孪耳， 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唇厉齿，旁行

听了这篇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说词，楚王留下了宋玉。从

这篇文章所达到的效果，我们就可以看出理论思维严密的逻辑推

理和联系的力量。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

析，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点，它要求研究分析不停留于“一

般”先验的结论和概念上，而是把分析的对象放在它所处的特殊

的历史环境之中进行考察，去发现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

律性。同样，对犯罪这种社会现象及其变化过程的研究，也要把

每个一定性质的事件，放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联系中去研究，从

其内部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研究它的发展，把它的发展

看做是事物内部必然的、自己运动的结果。例如北宋时期，寇准

在山西做县令时，断过一起看肉者与卖肉人的争讼案，以及审断

潘杨案，都采用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现举前者为例加以

说明：一天，寇准走在街里，看见一群人围观二人争吵，他上前

一问，原来一人在此摆摊卖肉，因有事委托另一在此卖布的人给

①见《孙 批文选》第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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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照看一下，卖布人答应给照看。当卖肉人办完事回来后，发

现卖肉的钱少了，而卖布人的钱多了不少。于是，他说卖布人拿

了他的钱，卖布人不承认，二人争吵起来。寇准听了之后，便说

好办，让二人找些柴来，架起锅灶，烧一锅开水，将卖布人的钱

投入沸水中（宋代货币是硬币），一看水上漂起油花，于是断定卖

布人偷了卖肉人的钱。因为卖肉人割肉，手上沾满油，接钱时，钱

上也必然沾了油，而卖布人的钱却不会这样，用具体事物具体分

析方法将案断明。再如战国时期留下的典籍《吕氏春秋》所载的

《去私》二则之一，也充分说明了文中主人公祁黄羊对具体问题所

作的具体分析的才能，当然还有其秉公无私的高尚道德问题。该

文说：“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

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 对曰：‘君问可，‘解狐非子之仇邪？

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

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

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

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

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 ） 以矣。”

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不赞成那种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

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上，只能用抽

象力，因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现象非常复杂，每种现象的发生，起

作用的因素并不只有一个，不仅有客观因素，同时还有不容忽视

的主观因素。社会的主体是人，有意识的人，其行为是受主观意

志支配的，因此主观因素是分析社会现象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测

量人的主观因素，与测量主客观因素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尺度是社

会生产力，是对存在和意识之间关系的正确判断。犯罪现象产生

的各种条件，归根到底也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社会存

见《古代散文 页。选》上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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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人的意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是社会生命力的重要因

素。这种矛盾运动促使犯罪现象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极其复杂。

在复杂的事物中，要运用抽象概括的能力才能分析出现象发生的

原因，并且去伪存真，排除假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例如，《战国

策》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邹忌讽齐王纳谏》，文章说：“邹忌

修八尺有余，而形貌肤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

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

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我孰与徐公美？’妾

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

‘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熟

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

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

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

地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

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

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尝；上书谏寡人者，

受中尝；能谤讥于市朝，闻寡 令初下，群臣人之耳者，受下尝。

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

可进者。’， 可见，不怕提意见，事物就能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

）坚持唯物辩证法，正确地研究和解决犯罪问题。犯罪学在方

法论上，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

论，才能对犯罪现象及引起犯罪现象产生的各种社会条件、因素，

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作出透彻的分析，找到犯罪现象存在的症结

所在。

见《古文观止》，中华书局， 月新年 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年
重印本上册 ，第 页。



第 16 页

（二）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式与程式。

占有材料是研究的起点与基础。

首先要占有材料，分析材料的各种形态，探索这些形态的内

在联系。马克思说：“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

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

来，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 这就告诉验的结构了。”

我们，进行科学研究，首先要占有材料，分析材料，在头脑中经

过加工，形成概念，即从具体到抽象，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再

从抽象到具体，得出研究的结果，又是一个过程。这两个过程是

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往复下去，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系统分析是研究方式的基本模式。

如凶杀案： ）判 搜集证断凶杀性质，确定侦破方向。

据，研究它们 得出结论，采取措施破案。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统分析方法既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又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的基本

模式。因为唯物辩证法就是把事物的整体作为一个系统，对其各

个相关部分进行辩证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整体

之间的关系，研究整体和各个部分在这种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所

以，犯罪学在研究的实践中，必须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才

能掌握揭开千变万化的犯罪现象之迷的钥匙。

（三）犯罪研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必要性。

第一，这种方法论，提供了解释犯罪现象的科学认识和指导

线索。由于犯罪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被剥削阶级学者五花

八门的学说弄得混乱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犯罪现象的正确

认识。唯物辩证法以它的科学性力排众议，指出了研究任何社会

现象都要遵循的规律性。它把犯罪与政治、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对

存在和意识的正确关系作了正确的反映，指出了意识的能动作用。

①见《 年版资本论》第 卷， ，人 第民出版 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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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形成源于环境的影响，犯罪意识导源于社会环境的消极因

素。这样，就能使人们对它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判断和评价。

第二，它指出了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联系是事物内部矛盾的反

映。犯罪现象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教育、

科学、历史等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着复杂的联系的，是受诸

多因素作用和制约的。这是揭示犯罪现象发生的本质原因的基本

途径，也是我们治理犯罪现象、拟订措施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坚持发展的观点。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坚持发

展的观点，从物质的运动中理解事物，就会使我们把握住犯罪的

动态形式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犯罪的措施，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四，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掌握犯罪现象

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揭示犯罪现象的阶级本质，使我们在扑朔迷

离、纷繁复杂的犯罪现象中，把握住同犯罪作斗争的正确方向，不

至陷入迷途。

二、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方法

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主要是指研究中直接应用的理论方

法，如归纳法、演绎法、对比法、类推法等等。这些方法都是揭

示事物发展进程连续性、逻辑性、规律性的工具，反映事物内在

本质与其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关系和程序，违背事物内在联系关

系与程序，研究就要走弯路或者走上歧途，就会导致混乱，影响

研究成果的取得。犯罪学研究的具体理论方法的直接反映形式，是

通过操作技术体现出来的，由于操作技术的功能与效用的发挥又

都依赖于技术步骤与程序，所以研究就需要有一定的过程，有一

定的阶段性。譬如一个研究项目，其研究程序就要大致经过以下

几个主要阶段：

（一）确定选题，明确研究类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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